
法制监督

从大检查的实效看其重要性

本刊记者  ★张晓红★

从 10 月份开始，新的一轮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又

拉开了帷幕。此次大检查工作是在党的十五大结束之后展

开的。目前，举国上下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乘此东

风，推进我们今年的工作，时机十分有利。回顾 1996 年以及

以往年度的工作实绩，可以看出我们的财经监督检查工作成

果卓著，意义重大。
（一）检查质量明显提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 1996

年大检查中，自觉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经济

秩序的决定精神，把提高检查质量、增强监督整体效能放到

比以往更加突出的位置，并通过深入扎实的工作，收到较好

效 果。截至今 年3月底统计，全国共查出各种违纪金额

220.35 亿元，其中应缴财政金额 186.93 亿元，已入库 172.9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分别比上年增长 39.18% 、32.18% 和

34.33% ，另外还清理收回各种欠税 32.34 亿元。同时，由于

检查工作的深化和检查质量的提高，查出了一批违纪大户。
据统计，共查出违纪金额在 50—100万元的企业和单位 2 332

户，100—500万元的企业和单位 1 040 户，500—1 000 万元的

企业和单位 114 户，1 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和单位 54 户。
（二）检查面超过计划。在保证检查质量的基础上，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注重从实际出发，选准选好检查重点，精心组

织检查力量，努力拓展检查范围。去年，全国共抽调检查人

员 55.29万人，组成 16.09万个工作组和检查组，对 505.66万

个企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实施重点检查，重点检查面达到

48.33% ，超过国务院规定的 40% 的比例，有效地扩大了大检

查对维护财经法纪的宣传效应、教育效应和威慑效应。
（三）执法力度得到加强。依法监督，严格执法，是震慑

和遏制违法乱纪的关键。1996 年大检查，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不仅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对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理力度，而且

在把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据统计，

全国共有 828 131 个单位受到经济处罚，处罚面达 35.06% ，

比上年增加 8个百分点；对 13 928人给予经济处罚，321人受

到党纪政纪处分，分别比上年增加 1 335 人和 101 人。另有

349人被移交司法机关立案处理。
1996年大检查取得的成效说明，大检查对整顿经济秩

序、确保国家预算任务完成、促进改革与发展、推进反腐败斗

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发挥着重要作

用，作出了新的贡献。在当前形势下，大检查仍然是我国各

级政府加强经济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是整顿经济秩序和深

化反腐败斗争必不可少的重要武器，其作用是其他监督检查

方式一时无法替代的。
在过去的大检查工作取得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清醒

地看到，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违法乱纪势头尚未得到根本遏

制，经济秩序混乱的状况也并没有彻底改观，贪污腐化、奢侈

浪费等现象还在蔓延滋长，并成为制约和妨碍改革开放、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对大检查有关情况的分

析结果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违纪规模大，违纪金额居高不 下。1985 年至 1996

年连续 12年大检查，累计查出各种违纪金额 1 830 亿元，其

中上缴财政金额 1 302 亿元，平均每年查补 100多亿元。尤

其是 1994 年至 1996 年，每年查出的违纪金额都超过 200 亿

元，如果加上清查“小金库”、预算外资金和日常财政监督，规

模不下 300亿元，经济领域违法乱纪对改革与发展成果的侵

蚀令人触目惊心。
二是违法乱纪普遍，多种违纪行为并存。1992 年以来，

每年大检查重点检查查出有违纪问题的户数都在 50% 左右，

有的省则达到 70% 以上，没有明显降低。与此同时，企业和

单位由过去违反某一方面制度规定发展到在财政、财务、税

收、物价、金融等多方面违纪，违纪行为多样化，对经济秩序

的影响广泛化。
三是违纪手段隐蔽，查处难度增加。从检查掌握的情况

看，违法乱纪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花样不断翻新，有的

相互勾结联手作案；有的隐匿帐目截留私分收入；有的以联

营投资为名转移资金 ，据为己有 ；有的甚至利用现代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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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违法犯罪，给查处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四 是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与腐败现象相互关联，密不可

分。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纠风专项治理和财政监督检查结果

表明，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等现象除了有着深刻的思想道德

方面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资金来源的支持，偷逃税

收、截留收入、私设“小金库”、乱设基金乱收费以及骗取、挪

用财政资金，都成为腐败现象蔓延的“温床”和依附的土壤；

反过来，腐败现象的蔓延又进一步加剧经济领域的违法乱

纪。事实说明，铲除腐败与惩治经济违法乱纪必须同步进

行，决不能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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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开展 1997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

机构：

国务院决定 1997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财务物

价大检查（以下简称大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1997 年大检查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

十五大精神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依法查处各种违反财经法纪

的行为。
二、检查时限。大检查从 1997 年 10 月开始，到 1998 年

春节前基本结束。主要检查 1996年和 1997 年发生的各种违

反财经法纪的问题，对某些重大违法违纪问题，也可追溯到

以前年度。
三、方法步骤。这次大检查，分为重点检查和总结整改

两个阶段。在所有单位开展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各地区、各

部门要抽调有较高政治业务素质的人员组成检查组，对企业

和单位进行重点检查，检查面不得低于 40% ；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带有普遍性的违法违纪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
四、检查重点。（一）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的税

源大户及有出口退税业务的单位；（二）金融保险企业、非银

行金融机构和粮食部门及其所属企业和单位；（三）各级政府

部门兴办的各类企业及其他经济实体；（四）财会基础工作薄

弱的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五）群众反映强烈的乱涨价、乱

收费、乱罚款的部门和单位；（六）预算外资金数额较大，问题

较多，经过近两年专项检查仍不认真进行纠正的部门和单

位；（七）管理混乱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八）

过去三年大检查从未检查过的企业和有群众举报的单位；
（九）各地区、各部门认为需要检查的其他企业和单位。这次

大检查继续授权地方检查一部分设在当地的中央企业和单

位。对于拖欠税款的问题，各地区、各部门也要结合大检查

进行清理，催收入库。
五、查处原则。大检查必须贯彻依法行政、依法监督、执

行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要切实加大对违法违纪责任人的

处理力度，对有严重违法违纪问题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和直接

责任人，除按规定给予经济处罚外，还要建议纪检监察部门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触犯刑律的，要及时移送司 法部门立

案查处。各级公安、检察和司法部门要积极支持和配合。各

地区、各部门都要选择一些典型违法违纪案例 予以公开曝

光。
大检查查出的各项应缴财政的违法违纪款项，要保证及

时足额地优先缴入国库，如有拒不 缴库的，由银行依法协助

划拨扣缴。
对于清查出来的缓缴、欠缴税款，必须立即上交国库，并

按税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六、组织领导。大检查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

直接领导和统一部署下进行。各级财政、国税、地税、物价、

审计、人民银行、监察等部门，要积极参与，互相配合，密切协

作，共同完成大检查工作任务。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建立健

全大检查领导小组，并指定一名负责同志负责大检查工作。
各级政府的大检查办公室负责大检查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在大检查中，要重视发挥社会审计机构的作用。要继续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大检查工作。
国务院授权财政部、国家计委和国家税务总局组成联合

工作组，有重点地分赴一些地区督促、推动工作。各省 、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也要相应组派大检查工作组，深入

基层进行督促和检查。
七、具体实施。大检查的具体实施办法和政策规定，由

财政部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地方各级大

检查办公室、税务、财政、物价等部门依照现行法律法规检查

处理各种违反财经法纪的问题。
大检查工作结束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及时向国务院写 出总结报告，

同时抄送财政部、国家计委和国家税务总局。

（国务院  国发[1997]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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